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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周学财：

本院受理原告马治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
借款人民币34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律师费、诉
讼费、公告费】、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海原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周大伟：

本院受理原告包红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周大伟返还原告包红亮借款3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
被告负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王大伟：

本院受理原告田风才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522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王大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
原告田风才欠款12800元；案件受理费120元，公
告费 400元，由被告王大伟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海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057号

杨斌、宁夏鸿铭烜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与被告杨斌、宁夏鸿铭烜商贸有
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决被告杨斌将其对王晓维、王成、马英梅等的债权转让给宁
夏鸿铭烜商贸有限公司的行为，并判令被告宁夏鸿铭烜商贸有限公司向被告杨斌返还受让债权后以物抵债的
财产（银川市兴庆区南薰东街 235号商业房；原权利证书编号：房产证兴庆区字第 2016007433号；建筑面积：
2247.15平方米，分摊土地面积374.52平方米），协助办理返还手续；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法院商事共享法庭（银川市兴庆区立新巷9号楼4楼411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梦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广顺通物流有限公
司与被告宁夏梦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王岳
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2民初599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执异67号

青铜峡市葡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盛建军与被执行人青铜峡市
葡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青铜峡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办公室、青铜峡市房屋产权交易服务中心房屋拆迁安
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中，异议申请人青铜峡市房屋产权交
易服务中心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2023）宁0381执恢
473号执行裁定书，请求退还从交易中心账户扣划的专用
资金50万元。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
异议申请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三个规定”告
知书。异议申请人青铜峡市房屋产权交易服务中心的申
请事项为：请求撤销（2023）宁 0381执恢 473号执行裁定
书，请求退还从交易中心账户扣划的专用资金50万元。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2执149号

禹学峰、禹学坤、朱艳、马宏伟、张宁生：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宁夏泰华大石头煤业有限公司、宁夏泰华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禹学峰、禹学坤、朱艳、马宏伟、张宁生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联系到你们，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宁 02执 149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廉政监督卡、限制高消费令、送达地址方式确认书、当事人权
利义务及风险提示、执行风险告知书、传票、选择评估机构拍
卖机构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即
视为送达。你们应在本公告期满次日，来我院司法辅助办公
室选取评估机构，公告期满60日来我院领取财产评估报告书，
并在领取财产评估报告书之后10日内有权提出书面异议。以
上确定的日期逾期不到我院办理，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本院依
法评估、拍卖你们的相关财产（以上日期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田志雄：

本院受理原告周成诉被告田志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24民初 331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田志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
向原告周成偿还借款 180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
18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3月1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当时一年
期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
算）；二、驳回原告周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3
元，由原告周成承担125元，由被告田志雄承担308元；公告费200元，
由被告田志雄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综合审判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4552号

张文：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文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21民初 455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张文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
元、逾期利息864.54元、罚息2879.91元（利息、罚息暂计至2023年
5月10日），之后的利息、罚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计算至
借款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元，公告费
（按实际发生额为准），由被告张文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贺川：

本院受理原告常玉飞与被告贺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1民初474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贺川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支付原告常玉飞货款65500元、逾期付款损失6092元（暂
计算至 2023年 9月 30日，之后的逾期付款损失按照 5.005%
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常玉飞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004元、公
告费 600元，由原告常玉飞负担 414元，被告贺川负担 2190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东润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项红辉诉你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73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16室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1463号

赵少文：

申请执行人吕亮与被执行人赵少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2）宁 0104民初 16415号民事调
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
拍卖被执行人赵少文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清华苑 14号楼 1单元 601室房产。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及（2023）宁 0104执 1463号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于 2024年 1月 15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
利。并于 2024年 2月 15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
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 5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
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或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该房产进行公开拍
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 30％，如第一次流拍，第二次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
价基础上下浮 20％），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成芳：

本院受理原告王志忠诉你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2023）宁
0422民初 326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吉县人民法院

王国俊：

本院受理原告王国俊诉你、
刘晓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0422民初270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行
政团队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西吉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21民初2746号

刘仲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建宁、纪学进、刘仲贵、崔玉
珍、朱万生、王淑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判令：一、被告王建宁、纪学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
还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150000元，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2018年6月
21日至 2021年 8月 27日期间利息 124389.49元，共计 274389.49元，并按月利率 16.5‰承担
150000元贷款未予返还部分自2021年8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二、被告朱万生、王淑
香、刘仲贵、崔玉珍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朱万生、王淑香、刘仲贵、崔玉珍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建宁、纪学进予以追偿；四、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2708元，由被
告王建宁、纪学进、刘仲贵、崔玉珍、朱万生、王淑香连带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1民初 27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鸣沙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21民初2045号

何万兵：

本院受理原告中宁县宁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
夏名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柳毅、何万兵修理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判令：一、被告何万兵、柳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支付原告中宁县宁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修理费
74075元；二、驳回原告中宁县宁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费 1652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2132元，由被告何万兵、柳毅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521民初20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鸣沙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黄文华：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卫分行诉你及
被告宁夏亨隆商贸有限公司、张航、黄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22年1月26日签订的
《经营快贷借款合同》；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45997.86 元、利息 2120.65 元（利息计算至 2023 年 3 月 13 日）。
2023年 3月 13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
为止；3.依法判令被告张航、黄文华、黄鑫对被告宁夏亨隆商贸有
限公司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书、参加诉讼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徐晶：

本院受理张遵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40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一、徐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张遵敬借款本金15000
元；二、徐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张遵敬自2020年9月4
日起至 2023年 8月 9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1692元，并以 15000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3.85％支付自2023年8月1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9元、公告费 300元，由徐晶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王流江：

原告赵军平与被告宁夏乾元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及第三人王流江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5民初3129号民事判决及
民事裁定书。判决内容：赵军平与宁夏乾元德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之间自 2021年 11月 3日起存在事实劳动关
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宁夏乾元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负担。因案件受理费处书写错误，裁定补正为：案件受
理费10元，由宁夏乾元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公
告费300元，由赵军平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 31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尹真龙：

本院受理原告徐巧玲与被告尹真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徐巧玲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尹真龙偿还借款40000元，支付
利息 641.67元（40000元×3.85％×12个月×5个月自 2023年 2
月暂计算至起诉之日要求利息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共计
40641.67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尹真龙负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5民初
4450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
知、开庭传票、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2月5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孙琰：

本院审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金凤区
支行与被告孙琰金融借款合同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46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任凡凡：

本院受理原告孙凤琴与被告宁
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被
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及第
三人任凡凡、张颖武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8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万和利煤炭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福陆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宁夏万和利煤炭有限公司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十八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任凡凡：

本院受理原告张颖武与被告
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中
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梓涵、买银萍、李进虎：

本院受理原告王艺萱与被告李梓涵、买银萍、李
进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6 民初
1442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李梓涵、买银萍、李
进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王艺萱赔
偿各项损失 22294.95元。案件受理费 494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王艺萱负担 335元，被告李梓涵、买银
萍、李进虎负担759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交通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集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殷淑勇、宁夏西部绿野农林科技有限公司、黄卓坚、久安高新电气（宁夏）股份

有限公司、殷小勇、陈淼、李英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恒信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作出（2023）
宁0106民初9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夏集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支付原告宁夏恒信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2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自 2022年 10月 29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二、被告久安高新电气（宁夏）股份有限公司、陈淼、殷淑勇、宁夏西部绿野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殷小勇对上述
代偿款在2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宁夏恒信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元，公告费1200元，由被告宁夏集大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安高新电气（宁夏）股份有限公司、陈森、殷淑勇、宁夏西部绿野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殷小勇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于建锋：

原告海新继与被告于建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判决如下：一、被告于建锋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海新继赔偿车辆维修费
2192元；二、驳回原告海新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被告
于建锋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
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永佳：

原告李燕与被告李永佳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判决如下：被告李永佳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燕赔偿车辆维
修费75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公
告费 300元，合计 325元，由被告李永佳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白爱洪：

原告毛建斌与被告白爱洪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判决如下：被告白爱洪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毛建斌赔偿
13066元。案件受理费 126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726元，由被告白爱洪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志刚、苏银乾：

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宇与被告李志刚、苏银乾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赔偿停运损失费 9600元、交通费 300元，共计 9900元；2.
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我院交通法庭巡回法庭 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勇：

关于本院审理的（2023）宁 04民终 1624号上诉人
向凤红与被上诉人韩万新、张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联系，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诚信诉讼承诺书、三个规定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如到期你未参加诉
讼，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路军：

关于本院审理的（2023）宁04民终1633号上诉人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阳县支行与被上诉人张路
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无法联系，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
诚信诉讼承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三日上午 8时 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如到期你未参加诉讼，本案将依法
缺席裁判。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黄薇：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正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物业费 9057元，违约金 2717
元，两项合计 1177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
书、（2023）宁 0122民初 6109号民事裁定书，故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金焱：

本院受理的原告贾桂萍与被告杨玉兰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1万元，并以11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原告自 2023年 11月 9日
至上述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
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 6042号
民事裁定书，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景亚峰：

原告崔磊、崔双元与被告景亚峰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2民初46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景亚峰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崔磊、崔双元支付垫付资金6767元，并
支付自 2023年 9月 4日起至垫付资金实际付清为止的资金占
用利息（以垫付资金6767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崔
磊、崔双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元，由原告崔磊、
崔双元负担 9元，由被告景亚峰负担 41元。公告费 600元，由
被告景亚峰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刘璞：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正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物业费 2088元，违约金 626
元，两项合计 271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
（2023）宁0122民初6107号民事裁定书，故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423号

李女子、王治东：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与被告李女子、王治东、魏峰、
折生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宁0303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确认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红寺堡支行与被告李女子、王治东签订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于2023年9月25日解
除；被告李女子、王治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
堡支行借款本金 100000元，并支付 2023年 7月 17日前的利息 2925.45元，2023年 7月 17
日后产生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被告魏峰、折生宏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李女子、王治
东追偿。案件受理费 235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女子、王治东、魏峰、折生宏负担。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473号

米瑞：

本院受理原告田兴虎与被告米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2473号民事判决
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米瑞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田兴虎剩余借款
37930 元。案件受理费 748 元，公告费 600
元，均由被告米瑞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万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立兵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3）宁0221民初38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宁夏万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立兵租赁费 19100元。案
件受理费 31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宁夏万科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陶乐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李静华：

原告冯生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661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被告李静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冯生
祥借款本金 145000元，并以借款本金 145000元为基数，按照
年利率3.55%的标准支付自2023年7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二、驳回原告冯生祥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原告冯生祥负担865元，由被
告李静华负担 3135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李静华负担。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新法庭209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732号

钱金明：

原告鄞培鋆与被告钱金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16732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钱金明于
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鄞培鋆借款本金 20000元，支付利息
2248.77元，以上合计 22248.77元，并按照年利率 15.4%支付自 2020年 8
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568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868元，由被告钱金明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2023）宁 0104民初 1673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868号

宁夏旭川供应链有限公司：

原告何志鑫与被告宁夏旭川供应链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0104民初15868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本院确认原告
何志鑫与被告宁夏旭川供应链有限公司于 2022年 9月 1日签订的《委托购车合同》
《货物运输合同》于2023年11月23日解除；二、被告宁夏旭川供应链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何志鑫5000元，并支付该5000元自2022年9月1日至
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因本院无法向你
公司直接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1586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异390号

王振：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蔺帅宁与被执行人宁夏未来城房地产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蔺帅宁请求：追加
王振为本案被执行人，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 执异 390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王振为（2023）宁 0104 执
7561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并对宁夏未来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不能履行（2023）宁 0104民初 3905号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承担连
带责任。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执异 390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2办
公室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709号

席乐：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5709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席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12925.21元，支付利息、违约金合计
3537.63元，并按照年利率13.8%支付该透支本金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及费用；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75元、公告费600元，合计875元，由被告席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702号

陈旭：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5702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陈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17606.19元，支付利息、违约金合计
3988.68元，并按照年利率13.8%支付该透支本金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及费用；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411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011元，由被告陈旭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627号

杨德：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
初1562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杨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89449.74元，支付利息
35934.94元，并按照年利率13.8%支付该透支本金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及费用；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322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3922元，由被告杨德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